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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

要。本说明书摘要自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

读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 A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

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及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

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特别提示 

1、本公司非流通股份中存在国有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对该部分

股份的处分尚需天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若在网络投票前一日未

能得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公司将及时公告推迟相关股东会议召开的事

项。 

2、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控股股东天

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40716.8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63%，

占非流通股比例的71.29%），于2005年9月16日向公司提起股权分置改革动议，同

意参加并书面委托公司董事会召集相关股东会议，审议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3、本公司全体股东均为A股市场相关股东，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经参加

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相关股东会

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存在无法获得相关股东会

议表决通过的可能。 

4、自公司相关股东会议通知发布之日起十日内，公司董事会将协助非流通

股股东，通过多种方式与流通股股东进行充分沟通和协商。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

股股东完成上述沟通协商程序后，如果非流通股股东不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行

调整，则董事会将做出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如果非流通股股东对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进行调整的，则董事会将对改革说明书及其摘要、独立董事意见函、保

荐意见书、法律意见书等文件做出相应调整或者补充说明并公告后，申请公司股



泰达股份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2

票复牌。公司股票复牌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将不再调整。 

5、截至目前，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的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质押

和冻结的情形，但由于距方案实施日尚有一段时间，上述非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

安排的股份可能面临质押、冻结的情况。为此，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将委托证券

登记结算公司对本次执行对价的股份办理临时保管，以避免影响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的顺利实施。若发生上述情况，则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法实施。 

 

重要内容提示 

一、 改革方案要点 

以公司目前总股本105398.13万股为基数，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登

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支付14485.67万股股份作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利益平衡的对价安排，即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股份获得3股股份。 

截至本说明书出具之日，公司董事会已收到15家同意参加股改且所持股份无

任何权属限制的非流通股股东所签署的股改相关文件，同意按照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所确定的对价安排，向流通股股东支付股份，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东合计持

有42994.88万股，占非流通股股份总数的75.28%。 

截至本说明书出具之日，尚有76家非流通股股东未明确表示同意本次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该部分股东合计持有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份14117.67万股，占公司非

流通股比例为24.72%。为使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得以顺利进行，泰达集团承诺，

同意在实施泰达股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价安排时，对未明确表示同意以及因各

种原因暂不能按照对价安排支付股份的非流通股股东，先按泰达股份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确定的对价安排标准，代其垫付股权分置改革的股份。代为垫付后，该部

分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或转让，应当向泰达集团偿还代为垫付的股

份，或者取得泰达集团的同意。 

公司董事会将在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前尽快取得其他非流通股东的

签署文件。 

在执行对价安排后，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即获得上市流

通权。 

二、 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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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泰达股份的控股股东，泰达集团承诺除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将履行法定承诺义务外，泰达集团作出如下特别承诺： 

1、增持公司股份 

（1）增持股份的目的 

为顺利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和上市公司形象，确保公

司市值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得到有效保护，泰达集团通过增持公司社会公众股

的方式稳定泰达股份股价。 

（2）增持条件与数量 

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两个月之内，如果公司的股票价格连续三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每股 2.40 元（在公司实施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增发新股、配股时，上述设定的价格将做相应调整），泰达集团将在二级市场增

持公司社会公众股份，累计增持股份不超过总股本的 10%。 

泰达集团将严格履行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增持

社会公众股份而规定的各项义务。 

（3）泰达集团履行增持承诺义务提供的保证 

在泰达股份相关股东会议审议批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将最迟在 3个工作

日内按照有关规定开立增持公司社会公众股的专项银行资金帐户，并将筹集最少

2.5亿元人民币资金存入该帐户，以便实施股份增持计划。 

2、限售期 

泰达集团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将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3、最低减持价格 

泰达集团承诺所持非流通股份在限售期满后，减持价格不低于股权分置改革

公告前九十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值 3.01元/股。最低减持价格如遇到分红、转

增、送股、配股等事项时，将进行除权调整。 

泰达集团承诺，在其违反最低减持价格而出售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条件下，

将卖出公司股份所得款项划入公司账户并归全体股东所有。 

4、代其他部分非流通股东向流通股股东垫付对价安排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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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得以顺利进行，泰达集团承诺，同意在实施泰达股份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价安排时，对未明确表示同意以及因各种原因暂不能按照对

价安排支付股份的非流通股股东，先按泰达股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确定的对价安

排标准，代其垫付股权分置改革的股份。代为垫付后，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东所持

股份如上市流通或转让，应当向泰达集团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或者取得泰达集

团的同意。 

5、承诺事项的违约责任 

泰达集团保证在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承诺时，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

失。 

6、泰达集团声明 

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

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目前泰达集团持有泰达股份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权属争议等方面的问

题，能够履行上述承诺。 

三、本次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1、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2005 年 11 月 16 日 

2、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 2005 年 11 月 28 日 

3、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   2005 年 11 月 24 日至 28 日 

四、本次改革相关证券停复牌安排  

1、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相关证券自 10 月 24 日（T 日）起停牌，最晚于 11

月 3 日（T+10）复牌，此段时期为股东沟通时期。  

2、本公司董事会将在 11 月 2 日（T+9）之前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

东沟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相关证券于公告后下一交

易日复牌。  

3、如果本公司董事会未能在 11 月 2 日（T+9）之前公告协商确定的改革方

案，本公司将刊登公告宣布取消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并申请公司相关证券于公告

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4、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改革

规定程序结束之日公司相关证券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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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      022—24138796  022-24139208 

传    真：      022—24138796  022-24382278 

电子信箱：      dm@tedastock.com 

公司网站：       http://www.tedastock.com 

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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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泰达股份： 指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泰达集团/国家股股东/ 

大股东： 
指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为泰达股份之控股股东 

其他法人股股东： 指除国家股股东以外的其他法人股股东 

非流通股股东： 

流通股股东： 

指国家股股东和其他法人股股东 

指除非流通股股东之外的公司股东 

泰达控股： 

方案/本方案： 

元： 

指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指泰达股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指人民币元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资委： 指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保荐机构/渤海证券： 指渤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律师： 指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意见》  

《管理办法》 

《操作指引》 

 

指《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 

指《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指《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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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2004]3 号）和中国证监会、国资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关于上

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以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

办法》（证监发[2005]86 号）的有关规定，为了保持市场稳定发展、保护投资者

特别是公众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控股股东泰达集团提出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工作

的意向，拟向流通股股东支付一定数量的股份以使其非流通股股份获得流通权。 

（一）改革方案概述 

1、基本思路 

自 1997 年 8月 12日经天津市人民政府以津政函(1997)63 号文件批复,同意

将天津市人民政府授权给天津市纺织工业总公司经营管理的天津美纶股份有限

公司全部国有股份,无偿划归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以来,控股股东泰

达集团对公司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造，对公司发展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在本次上

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作为控股股东泰达集团提出了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意向，

以向流通股股东支付一定比例股份作为对价方式，以换取流通权，从而进一步完

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公司发展。 

2、对价安排的形式、数量  

对价的形式为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送股 

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总计支付 14,485.67 万股股票，即流通股股东每

持有 10 股公司股票获付 3股股份对价。执行对价安排后，公司的总股本、每股

净资产、每股收益均保持不变。 

3、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向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支付

14,485.67万股股份，即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股份获得3股股份。公司非流通股

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份，由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根据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

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计入帐户。每位流通股股东按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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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价股份比例计算后不足1 股的余股，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上市公司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运作指引》中的零碎股处理方法处

理。在该等对价安排执行完成后，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4、执行对价安排情况表 

执行对价安排前 本次执行数量 执行对价安排后 

序 

号 
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东名称 持股数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本次执行对价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数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1 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 407168396 38.63 103271776  303896620 28.83  

2 中粮辽宁粮油进出口公司 14756280 1.40 3742692  11013588  1.04  

3 上海启茂实业公司 14756283 1.40 3742692  11013591  1.04  

4 中国农业银行贵阳市瑞金支行 11805024 1.12 2994153  8810871  0.84  

5 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7378139 0.70 1871346  5506793  0.52  

6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378140 0.70 1871346  5506794  0.52  

7 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 7378139 0.70 1871346  5506793  0.52  

8 哈尔滨中行信托公司 6935449 0.66 1759064  5176385  0.49  

9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902507 0.56 1497075  4405432  0.42  

10 天津建行信托 5327015 0.51 1351111  3975904  0.38  

11 中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426882 0.42 1122807  3304075  0.31  

12 北京隆信达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4426882 0.42 1122807  3304075  0.31  

13 上海浦东任辰贸易有限公司 4212000 0.40 1068306  3143694  0.30  

14 新华证券有限公司 4043640 0.38 1025604  3018036  0.29  

15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3836622 0.36 973097  2863525  0.27  

16 中国信息信托投资公司证券业务部 3689066 0.35 935672  2753394  0.26  

17 上海巾纬经贸有限公司 3622440 0.34 918773  2703667  0.26  

18 上海化纤公司 2951250 0.28 748537  2202713  0.21  

19 沈阳建设投资公司 2951250 0.28 748537  2202713  0.21  

20 中国化纤公司 2951251 0.28 748537  2202714  0.21  

21 中国新技术创业公司 2951251 0.28 748537  2202714  0.21  

22 重庆中行国际信托 2951251 0.28 748537  2202714  0.21  

23 少年儿童出版社 2320882 0.22 588654  1732228  0.16  

24 湖南有色金属投资有限公司 877500 0.08 222564  654936  0.06  

25 上海电线塑料制品厂 1770751 0.17 449122  1321629  0.13  

26 沈阳国通商贸有限公司 1755000 0.17 445127  1309873  0.12  

27 上海天河投资有限公司 1529160 0.15 387847  1141313  0.11  

28 沈阳北方证券公司 1475625 0.14 374268  1101357  0.10  

29 深圳市粤财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775751 0.26 704024  2071727  0.20  

30 杭州第二化学纤维厂 1475625 0.14 374268  1101357  0.10  

31 上海文艺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1475625 0.14 374268  1101357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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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石家庄燕山纺织品有限公司 1475625 0.14 374268  1101357  0.10  

33 深圳雅集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1475625 0.14 374268  1101357  0.10  

34 广西信托投资公司 1054018 0.10 267335  786683  0.07  

35 上海新闻出版发展公司 1475625 0.14 374268  1101357  0.10  

36 上海建峰物资有限公司 1443382 0.14 366090  1077292  0.10  

37 无锡市国联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422091 0.13 360690  1061401  0.10  

38 天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053000 0.10 267076  785924  0.07  

39 上海浦东新区东达油品厂 1228500 0.12 311589  916911  0.09  

40 北京光银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53000 0.10 267076  785924  0.07  

41 常州红联灯具厂 885374 0.08 224561  660813  0.06  

42 金海实业公司 501701 0.05 127248  374453  0.04  

43 浙江省台胞同源实业公司 486945 0.05 123506  363439  0.03  

44 浙江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 486947 0.05 123506  363441  0.03  

45 渤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21607 0.04 106934  314673  0.03  

46 上海恒创物资有限公司 421200 0.04 106831  314369  0.03  

47 深圳市藏龙实业有限公司 351000 0.03 89025  261975  0.02  

48 上海民政局工会 339390 0.03 86081  253309  0.02  

49 上海赛凌工贸有限公司 302286 0.03 76670  225616  0.02  

50 上海北桥工业公司 295116 0.03 74851  220265  0.02  

51 海南天麟科技开发公司杭州办事处 295116 0.03 74851  220265  0.02  

52 天津美纶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95116 0.03 74851  220265  0.02  

53 上海化纤五厂 295117 0.03 74852  220265  0.02  

54 上海三峰机电设备供应站 295118 0.03 74852  220266  0.02  

55 上海冶金职业病防治研究工会 295118 0.03 74852  220266  0.02  

56 上海人民工具二厂 295118 0.03 74852  220266  0.02  

57 深圳桂发工业开发有限公司 250848 0.02 63624  187224  0.02  

58 天津市鹏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45700 0.02 62318  183382  0.02  

59 浙江植绒印花厂 221340 0.02 56139  165201  0.02  

60 杭州喜乐酒店 221341 0.02 56140  165201  0.02  

61 上海鹤鼎机械有限公司 176925 0.02 44874  132051  0.01  

62 辽宁博爱商贸中心 175500 0.02 44513  130987  0.01  

63 上海泰鑫实业有限公司 175500 0.02 44513  130987  0.01  

64 上海和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75500 0.02 44513  130987  0.01  

65 上海荣冀贸易有限公司 175500 0.02 44513  130987  0.01  

66 上海凯利特实业有限公司 175500 0.02 44513  130987  0.01  

67 上海浦东新区钱悦贸易有限公司 175500 0.02 44513  130987  0.01  

68 慈溪市凌威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175500 0.02 44513  130987  0.01  

69 上海珊源经贸有限公司 175500 0.02 44513  130987  0.01  

70 上海爱特宝贸易有限公司 175500 0.02 44513  130987  0.01  

71 上海陶乐贸易有限公司 175500 0.02 44513  130987  0.01  

72 沈阳瑞泰电子电气有限公司 175500 0.02 44513  130987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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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广州进出口机械修配公司 147555 0.01 37425  110130  0.01  

74 常州喷丝板厂 147555 0.01 37425  110130  0.01  

75 杭州金融管理干部学院 147555 0.01 37425  110130  0.01  

76 大港石油管理局供应处实业公司 147555 0.01 37425  110130  0.01  

77 苏州市浒墅关精密瓷件厂 147555 0.01 37425  110130  0.01  

78 辽宁锦州新广化纤机械有限公司 147555 0.01 37425  110130  0.01  

79 浙江轻工商品发展公司 147555 0.01 37425  110130  0.01  

80 苏州特发机电技术开发公司 147555 0.01 37425  110130  0.01  

81 天津第四染厂 147558 0.01 37426  110132  0.01  

82 天津市通达机械运输施工公司 147558 0.01 37426  110132  0.01  

83 天津三中 147558 0.01 37426  110132  0.01  

84 锦州色织布厂 147558 0.01 37426  110132  0.01  

85 化工局蓟县职工疗养院 147558 0.01 37426  110132  0.01  

86 苏州市中环纺机集团有限公司 147558 0.01 37426  110132  0.01  

87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7558 0.01 37426  110132  0.01  

88 常州市银海电机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40400 0.01 35610  104790  0.01  

89 上海淳熙工贸有限公司 140400 0.01 35610  104790  0.01  

90 佳木斯市凯华集团有限公司 351000 0.03 89025  261975  0.02  

91 上海东殷化工有限公司 35100 0.003 8903  26197  0.002  

 合计 571125511 54.19 144856742  426268369 40.44  

 

 

5、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假定为 G 日），泰达股份现有非流通股股东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如下： 

序号 股 东 名 称 占总股本比例(%) 可上市流通的时间 承诺的限售条件
1 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 28.83 G+三十六个月 见注解 1 
2 中粮辽宁粮油进出口公司 1.04 G+十二个月 见注解 2 
3 上海启茂实业公司 1.04 G+十二个月 见注解 2 
4 中国农业银行贵阳市瑞金支行 0.84 G+十二个月 见注解 2 
5 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52 G+十二个月 见注解 2 
6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0.52 G+十二个月 见注解 2 
7 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 0.52 G+十二个月 见注解 2 
8 哈尔滨中行信托公司 0.49 G+十二个月 见注解 2 
9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42 G+十二个月 见注解 2 
10 天津建行信托 0.38 G+十二个月 见注解 2 

 其他 81 家非流通股股东合计 5.84 G+十二个月 见注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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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泰达集团对限售期做出有关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将自获得上

市流通权之日起，在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上述承诺期期满后，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自该事

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 

注解 2：泰达股份其他非流通股股东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

法定承诺义务。 

6、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改革前 改革后 

 
股份数量（万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份数量（万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一、未上市流

通股份合计 
57112.55 54.19

一、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合计
42626.87 40.44

国家股 37681.61 35.75国家持股 28124.44 26.68

募集法人股 19430.95 18.44 社会法人持股 14502.43 13.76

二、流通股份

合计 
48285.58 45.81

二、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合

计 

62771.25 59.56

三、股份总数 105398.13 100.00三、股份总数 105398.13 100.00

备注： 

 

7、就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处理办法 

公司除控股股东泰达集团外，其他法人股股东共有 90 家，合计持有泰达股

份法人股股份 16,395.7121 万股，有 14家明确表示同意执行控股股东向流通股

股东作出的对价安排，该部分法人股股东共持有 2,278.0368万股；其余有 76家

未明确表示意见，该部分法人股股东共持有 14,117.6757万股，占公司非流通股

比例为 24.72%。 

为使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得以顺利进行，泰达集团承诺，同意在实施泰达股份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价安排时，对未明确表示同意以及因各种原因暂不能按照对

价安排支付股份的非流通股股东，先按泰达股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确定的对价安

排标准，代其垫付股权分置改革的股份。代为垫付后，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东所持

股份如上市流通或转让，应当向泰达集团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或者取得泰达集

团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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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公司聘请渤海证券作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针对本次改革对价安

排，保荐机构提出如下分析意见： 

1、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基本原则 

(1)合规性原则 

方案的制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

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2005 第 86 号《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则。 

(2)可持续发展及全体股东共赢原则 

从泰达股份未来发展的角度出发，既保持泰达集团对泰达股份的控股权，同

时，也保护流通股股东不因为股权分置改革遭受损失，以保证各方取得共赢的发

展目标。 

(3)简便易行原则 

以尽可能简便易行、通俗易懂的方式实施对价安排，易于取得各方理解，有

利于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实施。 

(4)维护市场稳定原则 

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应尽量减少股价波动，维护市场稳定。 

2、改革方案对价安排的测算 

从非流通股股东的角度来考虑，股权分置改革，其本质就是非流通股股东出

资购买流通权的一种行为，因此，公司股票的流通权价值即成为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对价安排的定价基础。理论上，随着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上市流通，流通

权的价值将归于零。因此，非流通股股东须为此执行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流通权的

对价安排。 

鉴于泰达股份是由定向募集公司转为公开上市的公司，上市时未向社会公众

进行融资，只在 2001 年实施了配股融资事宜，即流通股股东以每股 15.18 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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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认购泰达股份发行的 3,512 万股新股，发行前一年末全面摊薄的每股收益为

0.63 元，发行市盈率为 24.09 倍。本方案流通权价值的确定是基于泰达股份 2001

年配股时，流通股股东是在股权分置状态下含超额市盈率水平认购股份所形成的

流通权价值。因此，非流通股股东须为此执行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流通权的对价安

排。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流通权的价值计算公式 

每股流通权的价值＝超额市盈率的倍数×公司每股税后利润 

超额市盈率的估算 

由于泰达股份在 2001 年进行股票配售发行时，市场处于一个股权分置的状

态，其实际发行的市盈率为 24.09倍。鉴于泰达股份属公用事业基础设施行业，

考虑到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市场水平、技术进步相对较弱等综合因素，泰

达股份在全流通条件下配售股票的市盈率水平应在 10 倍左右，因此，公司超额

市盈率倍数确定为 14.09倍。 

流通权总价值的计算 

  流通权总价值＝超额市盈率的倍数×公司每股税后利润×配股股数 

  ＝14.09×0.63×3512 万股 

  ＝31174.97 万元 

流通权总价值所对应的流通股股数 

流通权总价值所对应的流通股股数＝流通权的总价值/市价 

以公司 2005 年 10 月 21 日前九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的算术平均值

3.01 元作为计算的参考值,静态计算流通权的总价值所对应的流通股股数为

10,357.13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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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通股股东需让渡的股权比例 

57112.55：10357.13=10：1.81 

流通股股东受让股份比例 

48285.58：10357.13=10：2.14 

即非流通股按照每10股让渡1.81股的比例将股份无偿转让给流通股股东，流

通股股东受让股份比例为每10股无偿受让2.14股股份。 

为充分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提高流通股股东抗风险能力，本次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的对价安排为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10股股份

获送3股股份。 

3、对改革方案总体分析意见 

（1）较好地保障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 

公司的控股股东泰达集团在充分考虑流通股股东利益的基础上，确定了以对

价的形式由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送股。基于前述的理论测算，为了充分保

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的对价安排调整为非流通股股

东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所持的每 10 股流通股支付

3股股份。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向全体流通股股东的对价安排股份合计 14,485.67

万股股票。 

作为控股股东泰达集团做出了增持公司股份、延长禁售期、设立最低减持价

格等多项稳定公司股价的承诺，并制定了相应保障措施。该等承诺和措施的实施，

将对泰达股份股票市场价格起到稳定的作用。 

依据上述对价方案，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完成后，流通股股东的平均持

股成本由每股3.01元下降到2.32元，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成本降低了0.69元/股，

当股权分置方案实施后股价高于2.32元/股时，流通股股东持股市值就会增加，

流通股股东将从股权分置改革中获利，该方案提高了流通股股东获利机会。 

（2）有利于公司今后发展 

在方案实施后，泰达集团持股比例下降到 28.83%，仍处于控股地位，通过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使公司股权结构发生了变化，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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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目前，天津市滨海新区已纳入国家“十

一五”规划建议，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泰达股份作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

上市公司，将全力抓住这一发展机遇，提高公司的经营水平和业绩，公司的价值

将得到不断的提升。 

二、泰达集团的相关承诺事项以及为履行其承诺义务提供的保证安排  

作为泰达股份的控股股东，泰达集团承诺除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将履行法定承诺义务外，泰达集团作出如下特别承诺： 

1、增持公司股份 

（1）增持股份的目的 

为顺利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和上市公司形象，确保公

司市值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得到有效保护，泰达集团通过增持公司社会公众股

的方式稳定泰达股份股价。 

（2）增持条件与数量 

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两个月之内，如果公司的股票价格连续三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每股 2.40 元（在公司实施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增发新股、配股时，上述设定的价格将做相应调整），泰达集团将在二级市场增

持公司社会公众股份，累计增持股份不超过总股本的 10%。 

泰达集团将严格履行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增持

社会公众股份而规定的各项义务。 

（3）泰达集团履行增持承诺义务提供的保证 

在泰达股份相关股东会议审议批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将最迟在 3个工作

日内按照有关规定开立增持公司社会公众股的专项银行资金帐户，并将筹集最少

2.5亿元人民币资金存入该帐户，以便实施股份增持计划。 

2、限售期 

泰达集团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将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3、最低减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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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达集团承诺所持非流通股股份在限售期满后，减持价格不低于股权分置改

革公告前九十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值 3.01 元/股。最低减持价格如遇到分红、

转增、送股、配股等事项时，将进行除权调整。 

泰达集团承诺，在其违反最低减持价格而出售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条件下，

将卖出公司股份所得款项划入公司账户并归全体股东所有。 

4、代其他部分非流通股东向流通股股东垫付对价安排的承诺 

为使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得以顺利进行，泰达集团承诺，同意在实施泰达股份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价安排时，对未明确表示同意以及因各种原因暂不能按照对

价安排支付股份的非流通股股东，先按泰达股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确定的对价安

排标准，代其垫付股权分置改革的股份。代为垫付后，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东所持

股份如上市流通或转让，应当向泰达集团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或者取得泰达集

团的同意。 

5、承诺事项的违约责任 

泰达集团保证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的，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

失。 

6、泰达集团声明 

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

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目前泰达集团持有泰达股份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权属争议等方面的问

题，能够履行上述承诺。 

三、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有公司

股份的数量、比例和有无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 

2005 年 9 月 16 日，控股股东泰达集团书面委托公司董事会召集相关股东会

议，审议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泰达集团持有泰达股份国家股 376816052 股，

法人股 30352344 股，持股总数为 40716839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63%。并占

非流通股比例的 71.29%，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中“单独或

合并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非流通股股份的股东，可书面要求和委托公司董事会

召集 A股市场相关股东举行会议，审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要求。其持有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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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不存权属争议、质押或冻结情况。 

 

四、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一）无法及时获得国资管理部门批准的风险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涉及国有资产处置，须报天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

门批准。本方案能否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存在不确定性。若在网络投

票前一日未能得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公司将及时公告推迟相关股东会

议召开的事项。 

为了能够顺利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公司与泰达集团将积极

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方案沟通、汇报，以避免此风险。 

（二）相关股东会议未能批准本方案的风险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存在无法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能。 

本公司将通过电话、网络、媒体等多种方式，同流通股股东建立有效的沟通

渠道，促使流通股股东对方案的理解。 

（三）部分非流通股股东未能同意本方案的风险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原则上应当由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一致同意提出，未

能达成一致意见的，也可以由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非流通股份的

股东提出。存在部分非流通股股东不同意履行对价安排的可能性。 

为了使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得以顺利进行，泰达股份非流通股股东泰达集团承

诺在上述情形出现时，泰达集团为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先行代为垫付对价安排。该

承诺可有效解决上述存在的风险。 

 

五、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一）保荐机构保荐意见 

渤海证券认为：“泰达股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符合国务院《关于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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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五部委《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股权管理

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2005 第 86 号《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泰达股份非流通股股东为使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做出的承诺及采取的相关

行动合理。渤海证券愿意推荐泰达股份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工作。” 

 

 (二)法律意见结论 

公司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聘请的法律顾问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其结论如下： 

“泰达股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国务院、中

国证监会、国家国资委、深圳证券交易所等发布的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且在现阶段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泰达股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在获

得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公司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合规性后，即可依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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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的签字盖章页）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5 年 10 月 21 日 

 

 


